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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顧問輔導或顧問輔導後不代表課程㇐定會通過，課程通過與否
將由審查會的審查委員審議。

2. 提班截止後約1~2個月將通知課程修正，請辦訓單位預留資料修正
人力。單位應於修正截止日前提供完整且正確之修正資料，並於修
正階段隨時配合彙管單位通知修正完成，若未於期限內完成，發展
署得依課程未依委員意見修正，課程審核不通過。

3. 學分班：依據教育部112年9月函釋：「…考量推廣教育學分班涉及
正式學制入學考試或學分抵免之用途，應維持㇐定教學品質,爰每日
課程安排不得超過10節，同㇐門課不得連續授課4節(含)以上，以及
不得短期密集完成整學期課程之方式授課。…」(P.32)

◥分署補充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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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職業訓練機構所辦理之訓練班次應依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之
規定辦理。

◥分署補充事項◤

 職業訓練機構僅能於設立證書上之所在地，辦理已登載之訓練職類，
且不得超過其訓練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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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課程規劃：應以學員實際需求做規劃，以避免核班通過後，因招生人
不足致停辦。

◥分署補充事項◤

 若規劃複合式課程，應以占比較高之職類為分類代碼，且訓練單位所選分
類代碼之課程時數應達總時數2/3 以上，並依其所選分類為課程規劃主軸，
勿過於發散無法未聚焦。

6. 混成課程：發展署已於3月份公告更新之作業手冊，並同步發佈於分署
下載專區，請各訓練夥伴可前往下載，並留意若欲規劃混成課程應依
相關規定辦理。(P.73、P.79、P.162、P.191、P.218、P.223、P.232)
例如：
1) 屬術科課程或需要大量互動、實作演練或技能展現之課程單元，

應以實體課程辦理。
2) 應另檢附混成課程教學環境資料表(如附表四之二)，並另於訓練班

別計畫表「學員資格」欄位敘明學員應自備之網路環境、軟硬體
等相關設施或設備。

3) 經核定通過後，不得變更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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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美髮類、手工藝類、餐飲食品類課程

產投計畫
美容美髮、手工藝課程各不超過計畫總核定額度之5%；
餐飲食品類課程除不得超過15%外，亦不得逾各分署106年核定之比率，
且逐年調降餐飲食品類課程比率。

自主計畫 美容美髮、手工藝及餐飲食品類課程各不得超過計畫總核定額度之20%，
且合計不得超過45%。

（二計畫之美容美髮、手工藝類課程均不得超過104年度核定規模）

課
程
分
類

美容美髮彩妝類 【03-02】美容造型及彩妝相關課程、【03-03】新娘秘書實作課程、
【03-04】芳療保健實作課程、【03-05】其他紓壓保健課程

手工藝製作類 【02-04】手工藝、花藝實作類課程、【07-01】視覺藝術產業(繪畫雕塑藝術創作)
【07-03】藝術產業(其他藝術產業鑑價修復)

餐飲及食品
加工類

【21-01】烹調、料理、膳食實作課程、【21-02】餐飲衛生與安全、
【21-03】其他餐飲相關課程、【30-01】食品加工品質保證類課程、
【30-02】其他食品及飲料製造業課程

◥ 管制類課程核配原則 ◤

管制類提班原則：A級單位3班、B級單位2班、C級單位1班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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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各訓練單位研提非管制類課程，以增加計畫總核定額度，
進而提高管制類課程核定班數。

◥管制類課程核定(刪減)原則◤

管制類課程
提班上限
A級：3班
B級：2班
C級：1班

1. 新單位-跨區
2. 新單位-本區
3. C等級-跨區
4. C等級-本區
5. B等級-跨區
6. B等級-本區
7. A等級-跨區
8. A等級-本區

1. 新單位-跨區
2. C等級-跨區
3. 新單位-本區
4. B等級-跨區
5. C等級-本區
6. A等級-跨區
7. B等級-本區
8. A等級-本區

自主產投

1.研提課程應與單位組織章程內容相符。
2.iCAP課程、政策性產業課程得優先核班。
3.分署得視轄區單位特性及單位屬性，保留優先核班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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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署補充事項◤
勞動力發展署「Line職業訓練課程應用管理系統」，請各位辦訓夥伴

協助參訓學員加入官方Line【TrainingLine】綁定身分，並協助宣傳。

 自111年底開始，發展署即推動「Line職業訓練課程應用管理系統」，並於112年

度進行全面性參訓學員帳號綁定。自113年起，為推行各單位各訓練班次學員帳號

綁定，請於檢送「結訓核銷資料」時，㇐併檢附系統綁定畫面，各班次綁定率至少

應達60%以上，如有未能完成綁定，請敘明原因。

 完成綁定後，辦訓期間亦請單位操作QRcode掃描簽到退，採線上與紙本簽到退並

行，核銷仍以紙本簽到表為主。

 有任何問題，請電洽或將畫面截圖mail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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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綁定抽獎說明
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資格

於113年5月31日止，產投學員
完成【TrainingLine】綁定者，
即獲得抽獎資格。
★若解除綁定者，即喪失抽獎
資格。

於113年8月31日止，產投學員
完成【TrainingLine】綁定者，
即獲得抽獎資格。
★若解除綁定者，即喪失抽獎
資格。

抽獎時間預計於6/30前完成抽獎 預計於9/30前完成抽獎

領取說明

▲中獎名單：將於抽獎次日(工作日)公布於德鍵人才發展創新
中心網站/產業人才投資方案暨產業新尖兵計畫/活動新聞
(http://www.derjian-talent.com.tw/)，公布日期依網站公告
為準。
▲領取期限：得獎者應於公告次日起14日內(工作日)至最近一
次參加產投課程之訓練單位領取，逾期未領取則視為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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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階段
獎項 第㇐階段 第二階段

階段 獎項 名額 獎項 名額

第㇐獎 商品禮券500元 1 商品禮券800元 1

第二獎 商品禮券300元 2 商品禮卷500元 2

第三獎 商品禮券100元 25 商品禮卷300元 3

第四獎 商品禮卷100元 37

※注意事項：
1.得獎人不得要求兌換為等值商品或現金，亦不得轉讓得獎資格。
2.以上內容主辦單位保留變更及調整的權利。

Line@綁定抽獎獎項

加入Line@官方帳號好友，請搜尋ID：454zvpdj
完成【學員身分綁定】即可參加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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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下推動說明會
滿意度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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